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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规范设置
分类类别标志及设施配置的标准

一、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哈密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暂存点、生活垃圾转运站、生活垃圾收集运输车辆等设施设备配置。
二、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一）生活垃圾
单位和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二）生活垃圾产生源
产生生活垃圾的各类场所，包括公共机构、居民小区、经营区域以及公共场所。
（三）居民小区
基础设施配套相对完善，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居住群体或居住区域，包括物业管理小区、非物业管理居住片区，单位宿舍、商品房、商住楼、公租房等。
（四）公共机构
人员相对稳定，且在写字楼、办公楼等室内场所办理相关事务的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包括党政机关、部队营区、科研院所和其他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协会、学会、研究会、商会、联合会、寺庙教堂等，商务办公、企业办公场所，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其他学校、培训机构，综合医院、体检中心等医疗卫生机构。（有物业管理的大厦，可以以大厦为垃圾分类管理单元，并包含其附属设施，如停车场等）
（五）经营区域
开展业务活动、经营活动的场所，包括商场（店）、商业街、风貌街、沿街商铺等，理发店、美容店、健身房、游艺厅（室）、电影院、KTV、网吧等，酒店、宾馆、旅店、招待所、公寓等，咖啡馆、酒吧、茶座、甜品店等，饭馆、餐厅（中餐、西餐）、自助餐厅、小食店、快餐店、配餐厨房等，农贸市场、批发市场、超市、便利店等，银行、加油站、洗车店、花店、书店、快递收发站等。（实行统一管理的商贸中心、批发市场、食街等，包含其附属设施，如停车场、广场等）
（六）公共场所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运营场所、广场、公园、公共绿地及旅游、文化、体育、娱乐等人员流动性强场所，包括风景名胜区、城市公园、主题公园等，博物馆、图书馆、青少年宫、纪念馆、工人文化宫、文物保护单位等，体育场（馆）、游泳场（馆）等，公共活动广场、纪念性广场、文化广场、步行街等，汽车站、火车站、公交枢纽站、公共停车场，道路、公路、铁路沿线、桥梁、人行道、人行过街通道等。
（七）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
在生活垃圾产生源设置的，配有分类收集容器、便于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地点和场所。
（八）生活垃圾暂存点
在生活垃圾产生源设置的，用于汇聚和暂时存放已分类垃圾，收集废旧家具、大件电器电子产品等不适合用垃圾桶收集的大件垃圾，接驳垃圾收集运输系统的地点和场所。
（九）生活垃圾转运站
在生活垃圾产生源到处理设施之间设置的，用于拆解、压缩、中转已分类垃圾，以提高垃圾收集运输效率、降低垃圾收集运输成本的设施。包括可回收物转运站、有害垃圾转运站、厨余垃圾转运站和其他垃圾转运站。
（十）处理设施
对已分类垃圾进行回收利用、生物处理、焚烧发电等处理处置操作的设施。
（十一）定时定点
在指定时间段将特定类型的垃圾投放至指定地点和场所的管理制度。
三、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和暂存点
（一）一般规定
1.生活垃圾产生源应合理布设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暂 存点，并公示点位。点位布设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方便投放、收集、运输，不得阻碍消防通道、道路交通、安全通道等；投放点、暂存点的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应摆放整齐，分类标志朝外。
2.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用于引导和规范垃圾的分类投 放，应配备规定类别和足够数量的分类收集容器并及时清运，不得出现容器满溢现象。分类收集容器应按照附件1和附件2的要求，使用规范、醒目的颜色和分类标志。
3.生活垃圾暂存点用于暂存已分类的垃圾，收集废旧家 具、大件电器电子产品等不适合用垃圾桶收集的大件垃圾，提高清运效率，减少作业干扰。暂存点应标识暂存垃圾的类型，采取消防安全、保洁消杀等措施，由专人管理。
（二）居民小区
[bookmark: _GoBack]1.居民小区应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种垃圾的分类投放和收集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暂存点等分类设施设备。
2.鼓励居民家庭内设置厨余垃圾、其他垃圾两类垃圾收 集容器，除居民积攒交售、预约专人或专门机构上门收集以外的垃圾，应分类投放至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或暂存点。
3.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包括分类投放点和部分 单独摆放的收集容器。分类投放点的布设密度应便于投放和监督管理：一般每150户至200户设置1处分类投放点；单栋户数超过200户的住宅楼可每栋设置1处分类投放点；部分单独摆放的收集容器主要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可采用更低的布设密度。
4.居民小区的每个分类投放点集中摆放一组分类收集容器，具体要求如下：
4.1应摆放厨余垃圾收集容器，用于定时定点投放厨余垃圾，投放时段应符合实际情况或辖区规定；
4.2应摆放其他垃圾收集容器，用于投放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以外的其他垃圾；
4.3可摆放可回收物收集容器，用于投放玻璃、金属、塑料、纸类等可回收物。具备条件的，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可按需进行细化；
4.4可摆放有害垃圾收集容器，用于投放电池、灯管、家用化学品等有害垃圾。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应按照电池、灯管、家用化学品分隔设置。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应具有防水、防腐蚀功能。
5.居民小区的集中分类投放点应摆放足够数量的收集容器。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具体每类收集容器的数量可根据分类收集情况适时调整。
6.居民小区的分类投放点一般设置在居民小区公共区 域，分类投放点应硬化地面，配备分类指引牌，安装洗手、照明设备、视频监控设备、自动称重设备，连接污水管网。如设置在户外，应采取防雨防晒措施。
7.居民小区的分类投放点未摆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收 集容器的，应另行摆放相应的收集容器。单独摆放的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宜设置在居民小区主要出入口等人流量较大的位置。
8.居民小区分类投放点积存的生活垃圾，可直接分类清 运至生活垃圾转运站，也可根据垃圾清运实际情况汇聚到暂存点后统一清运。暂存点的设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8.1暂存点由一块或多块区域组成，不同类别的垃圾应分区存放，至少应设置一块区域以暂存废旧家具、电器电子产品、日常花卉绿植等不适合用桶收集的专项垃圾；
8.2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的暂存点，宜合并设置；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的暂存点，应靠近道路但避开主要人流、车流轨迹，配备的容器数量应能满足厨余垃圾在12小时内收集运输、其他垃圾在24小时内收集运输的要求。
9.具备条件的居民小区，宜在主要出入口、物业服务中
心、入户大堂、电梯间等人流节点重复播放垃圾分类宣传视频。
（三）公共机构
1.公共机构至少应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3 类垃圾的分类收集设置分类设施设备；实行集中用餐的，还应为厨余垃圾的分类收集设置分类设施设备。分类设施设备包含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暂存点等。
2.公共机构应根据人员数量、人员结构、建筑特点等因 素，合理布设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按需配备外观与单位建筑风格相协调的分类收集容器，具体要求如下：
2.1应为可回收物、其他垃圾设置1处或多处分类投放点，条件允许时可每层楼设置1处或多处，宜设置在楼梯口、电梯间、卫生间、茶水间等人流量较大的室内位置。每个分类投放点应摆放至少1个可回收物收集容器，用于收集玻璃、金属、塑料、纸类，具备条件的，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可按需进行细化；还应摆放若干个其他垃圾收集容器；茶水间内应摆放带有滤渣功能的茶水桶；
2.2应为有害垃圾设置至少1处分类投放点，宜设置在入户大堂等人流量较大且便于管理的室内位置；
2.3应在集中用餐区域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设置分类投放点。根据用餐人数和厨余垃圾产生量，摆放足够数量的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3.公共机构应设置生活垃圾暂存点，用于汇聚和暂时存 放已分类垃圾，至少还应设置一块区域以暂存废旧家具、电器电子产品等不适合用桶收集的专项垃圾。如果空间有限，可选择合适的分类投放点兼作暂存点。暂存点配备的容器数量应能满足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在24小时内收集运输的要求。
4.除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暂存点外，公共机构的户外 场所不宜再摆放垃圾收集容器，办公室、会议室、洗手间可根据实际需要摆放用于收集其他垃圾的收集容器。
（四）经营区域
1.经营区域应综合考虑场所性质、人流特点等因素，合 理布设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按需配备外观与场所建筑风格相协调的分类收集容器，具体要求如下：
1.1经营性餐饮场所、食堂等集中用餐区域，应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设置集中分类投放点。根据用餐人数和厨余垃圾产生量，摆放足够数量的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1.2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超市等，应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设置分类投放点，摆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厨余垃圾收集容器的数量和容积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
1.3旅馆业客房内应摆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1.4商业街、风貌街等繁华区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数量可按国家标准要求计算；
1.5经营区域的卫生间内应摆放其他垃圾收集容器，茶水间内应摆放带有滤渣功能的茶水桶；
1.6经营区域管理单位应符合“（三）公共机构”的相关要求。
2.经营区域应选择合适的地方设置生活垃圾暂存点，配 备的容器数量应能满足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在24小时内收集运输的要求。
（五）公共场所
1.公共场所应综合考虑场所性质、人流特点、示范效应 等因素，合理布设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按需配备外观与场所建筑风格相协调的分类收集容器，具体要求如下：
1.1城市道路、公共交通运营场所、广场、公园、公共绿地、车站、停车场、机场以及旅游、文化、体育、娱乐、商业等其他公共场所，应根据人流量和场地实际情况设置足够数量的分类投放点，摆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1.2具备条件的公共场所，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可进行细分类设置；
1.3产生有害垃圾的场所，还应为有害垃圾设置分类收集容器；
1.4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应符合“（三）公共机构”的相关要求。
2.公共场所禁烟区域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不得配置盛放烟灰的器具。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内应摆放其他垃圾收集容器，茶水间内应摆放带有滤渣功能的茶水桶。
3.公共场所应选择合适的地方设置生活垃圾暂存点，配备的容器数量应能满足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在24小时内收集运输的要求。
四、生活垃圾转运站
（一）可回收物转运站
1.各区县应设置可回收物转运站，用于辖区内未进入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可回收物（包括废旧家具、玻璃、金属、塑料、纸类等）的中转存放、分选、打包、拆解、破碎、粗加工。可回收物转运站可结合其他垃圾转运站、可回收物处理设施等场所统筹设置。
2.可回收物转运站应满足空间封闭、防火防雨防晒、防渗防漏等基本要求，配备称重计量设备。转运站内应合理分区，不同类别的可回收物分区存放。
3.可回收物转运站应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设置消防通道，落实安全责任制度，以消除安全隐患。
4.可回收物转运站应根据中转的可回收物类别设置相应的拆解、破碎、分选、压缩和打包等设备。设置破碎、分选设备的转运站，应采取防尘、除臭、降噪等措施。
（二）有害垃圾转运站
1.有害垃圾转运站应满足空间封闭、防雨防晒、防渗防 漏等基本要求，配备称重计量设备和消防安全器材。转运站内应合理分区，废电池、废灯管、家用化学品等有害垃圾应按类别分区隔离存放，属于危险废物的有害垃圾污染控制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的有关要求。
2.有害垃圾转运站内有害垃圾积累到一定量后，由具备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及时运输至相应的处理设施或更高层级的转运站。
3.有害垃圾转运站接收或转出有害垃圾时，应进行称重 计量、建立台账，属于危险废物的有害垃圾转出应符合有关要求。
（三）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转运站
1.当需要在收集运输过程中对厨余垃圾预处理时，可设 置厨余垃圾转运站，用于将厨余垃圾分离为适合生物处理的成分以及不适合生物处理的成分。
2.厨余垃圾转运站可单独建设，也可结合其他垃圾转运 站统筹建设。
3.厨余垃圾转运站的规模根据厨余垃圾分类收集的成效 （分类收集量、分类准确率等）和转运规模，分阶段确定或动态确定。
4.厨余垃圾转运站应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落实消防安 全责任制度，并保持通风良好。
5.具备条件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转运站可分区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的收集容器，以临时存放转运站内分拣出的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五、生活垃圾收集运输车辆
（一）一般规定
1.应根据生活垃圾的种类、产生量、收集运输频率等因素配置足够数量的收集运输车辆。宜使用新能源车辆分类收集运输生活垃圾。
2.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收集运输车辆应按照附件3的要求，在车身醒目位置喷涂与所收集运输垃圾对应外观样式的分类标志；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车辆分类标志外观样式应符合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3.收集运输车辆应安装称重计量设备、卫星定位终端、车载行驶记录仪，并按规定的时间和线路行驶。
4.收集运输过程应密闭化，防止垃圾飞扬洒落和污水滴 漏。
（二）有害垃圾点收集运输车辆
1.将有害垃圾从暂存点运往转运站或处理设施的车辆， 其所属单位应按照有关危险废物收集和运输的规定，获得交通运输部门颁发的危险货物运输相关资质，并由取得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按照许可证经营范围组织实施运输。
（三）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点收集运输车辆
1.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从暂存点运送至转运站、从转运 站运送至处理设施，应确保运输途中的密闭性。
2.厨余垃圾收集运输应使用密闭化的专用车辆和配套设 备，宜安装称重计量设备、卫星定位终端、车载行驶记录仪及装卸记录仪，并按规定的时间和线路行驶。
六、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一）各区县应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和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等建设与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相适应的处理设施，或统筹建设共享使用相应的垃圾处理资源。
（二）生活垃圾终端处置设施建设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满足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要求，同时应设置计量和实时监管设施设备。
（三）生活垃圾处置单位应当保持生活垃圾处置设施设备正常运行，处置过程中排放的污水、废气、残渣等污染物应当达到国家有关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四）生活垃圾处置单位应当按照有关标准监测污染物排放情况，并按照市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交监测报告。
（五）厨余垃圾可从产生源直接运至生物处理设施，也可在转运站预处理后将适合生物处理的成分运至生物处理设施、将不适合生物处理的成分运至其他垃圾处理设施。
（六）属于危险废物的有害垃圾应运至具备危险废物处理经营资质的企业进行资源化利用或无害化处置；不属于危险废物的有害垃圾处理可参照执行危险废物处理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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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表 1 生活垃圾分类的大类标
[image: ]


表 2  可回收物的小类标志
[image: ]





表 3  有害垃圾的小类标志
[image: ]
表 4  厨余垃圾的小类标志[image: ]
附件2：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
1.收集容器配色
收集容器的颜色以潘通（ PANTONE ） 国际色卡为基准：可 回收物收集容器为蓝色，色标为PANTONE 647 C；厨余垃圾收集 容器为绿色，色标为PANTONE 2259 C ；有害垃圾收集容器为红 色，色标为PANTONE 485 C；其他垃圾收集容器为黑色，色标为 PANTONE Black7 C。
2.标志使用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的正面，应根据使用的实际情况和特 点选择粘贴或印刷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以表明对应的垃圾类型。 容器上标志的使用方法应符合国家住建部有关要求。
3.附着式标志、印刷式标志示例
3.1  附着式标志
[image: ]

3.2  印刷式标志示例
[image: ]















附件3：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车辆

表1：收集运输车辆标志
[image: ]
表2：收集运输车辆标志设置示例
（1）可回收物收集运输车辆
[image: ]

（2）有害垃圾收集运输车辆
[image: ]

（3）厨余垃圾收集运输车辆
[image: ]

（4）其他垃圾收集运输车辆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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